采购需求
一、项目概述
本次物资储备品种如下述所述。现拟通过采购，选择合格的供应商。
二、采购清单
	序号
	物资名称
	单位
	实物采购数量
	核心产品
	是否进口产品

	1
	应急电源
	个
	9
	应急电源
	否

	2
	便携式静音发电机
	台
	10
	
	否

	3
	智能充电平台
	个
	5
	
	否


三、技术指标：
（一）应急电源
1、采用磷酸铁锂电池，满足振动、加速度冲击、跌落测试，测试后不起火、不爆炸、不漏液。电池系统安全保护：过压充电、过流充电、欠压放电、过载控制、短路控制、过热控制等。电池容量≥2048Wh
2、额定功率≥2400W。输出口≥2个type-c，2个USB，4个五孔插座，1个车充输出，2个DC输出。
 3、材质：金属
4、具备蓝牙、WIFI功能，功能使用时可在液晶显示屏上显示对应图标
5、产品重量≤26kg，外形尺寸≤500×300×350cm。
▲6、提供第三方检测机构出具带CNAS或CMA的检测报告，报告中要体现产品的短路、过度充电等检测数据。
（二）便携式静音发电机
▲1、额定功率≥2kw，最大功率≥2.2kw
▲2、排量≤98cc
3、启动方式：手启动，拉绳寿命不低于1万次
4、燃油：汽油，92#（含）以上。油箱容积≥4.5L
5、满负荷持续工作时间≥4.5h
6、输出方式≥1个220V输出接口,≥1个直流5V USB输出接口,≥1个直流12V/8A
7、波变率THD≤2%。热态绝缘电阻＞500MΩ
8、频率恢复时间≤0.14s，电压恢复时间≤1.72s
9、噪声7米≤62.5dB
10、符合国家标准50HZ，最大功率时不低于49HZ
11、电机类型：有刷同步发电机。发电机具有过载，断路，缺机油指示灯报警和漏电保护等保护功能
12、尺寸≤500*285*455mm，净重≤21kg。可两台并联，功率达4kW，配备专用电缆线连接
以上标▲参数需要提供带CMA或者CNAS章的第三方检测机构出具的检测报告复印件。

（三）智能充电平台
1、外形尺寸≤850*500*1800mm(宽*深*高）
2、箱体材质冷轧钢厚度≥0.8mm。
3、输入电压AC220V  50HZ，额定功率≥1800W
▲4、具备高温保护、短路保护、超功率保护、定时设置、温控散热、烟雾报警器、全氟己酮灭火、照明灯光。
▲5、充电模块≥3层
第一、二层≥11个五孔插座、2个USB插座。
第三层≥4个五孔插座。
 6、外置配置：1个防水排插，可提供多用接头充电线；可根据用户需求进行模块化定制。
 7、显示屏≥4.3寸工业触控屏、电压、电流、功率、温度实施显示。
以上标▲参数需要提供产品设计图纸来作证。

上述技术要求中如出现具体产品的品牌、型号、参数等，仅供供应商更好地理解采购人对设备的需求，不能理解为唯一指定，只要优或相当于其技术参数及功能要求的，均可视为响应。如有疑问请与采购人联系。



四、合同履约时间和地点
合同履行期限：自合同签订之日起20天内完成全部物资的生产或采购并运输至镇江市市级应急物资储备库。
供货地点：送达采购人指定地点：镇江市市级应急物资储备库。
五、包装和运输要求
（一）外包装
1、标志：供货时外包装袋需标注产品名称、数量、重量、生产批号、承制单位名称、镇江储备字样以及采购人批准的logo标识。其产品名称、承制方名称为黑体字，其余为宋体字，字体大小适宜，布局合理。具体相关标志要求在中标后根据采购人要求实施。
2、外包装：包装材料应防潮、防水、防老化、结实可靠。外包装袋由供应商负责免费提供，一般为牛津布，特别产品不适合牛津布包装的，供应商可提供其他包装袋，使用纸盒包装的，应选择环保纸盒。招标文件技术指标另有要求的，则按要求执行。
3、运输与贮存：运输与贮存中严禁露天存放，应防止雨淋、日晒、油污、重压。运输根据合同要求执行。
除合同另有规定外，供应商提供的全部货物均应按标准保护措施进行包装。由于供应商对合同货物包装不善、标记不明、防护措施不当或在合同货物装箱前保管不良，致使合同货物遭到损坏或丢失，供应商应负责免费修理或更换，并承担由此给采购人造成的一切损失。
（二）货物要求
1、未作说明的产品颜色，中标后应根据采购人要求执行。
2、货物应能确保在正常的使用过程中安全、可靠并符合国家颁布的货物、质量、技术、安全等标准。上述技术指标中如引用的规范、标准，如有最新规范、标准颁布的，均按最新规范、标准执行。
3、报价产品应是全新的、未使用过的、原包装未拆封的商品，完全符合采购规定的质量、规格、性能的相应要求。所提供货物质量必须符合国家相关标准，必须满足本次采购的要求。所有报价的产品，各项技术应当符合国家（强制性）标准及各项规范要求；国家没有相应标准、规范的，可使用行业标准、规定；非标准设备按招标约定的技术要求和规范。如质量出现问题，中标方负责“三包”，费用由中标供应商负责。
4、中标供应商在交货时，须提供满足采购人验收要求的证明材料，否则采购人有权拒绝接受产品。
5、本次采购的供货范围，除包括上述货物外，还应包括货物使用所必需的配件。
六、售后服务要求
1、中标供应商货物经过双方检验认可后，签署验收报告，除特别要求外免费质量保证期供应商须承诺不低于三年，质量保证期自货物验收合格之日起算，由中标供应商提供货物保修文件。
2、在质保期内出现质量问题，中标供应商需在2小时内响应，8小时内赶到现场提供免费服务,并在2天内完成修复或更换，无法修复或经过两次修复仍出现质量问题，予以换货，造成采购人的损失，由中标供应商负责，采购人应尽快以书面形式或口头通知中标供应商，并向中标供应商提出索赔。如中标供应商在接到通知后3天内没有答复或处理问题，则视为中标供应商承认质量问题并承担由此而发生的一切费用。
3、中标供应商须提供全面使用、维护培训。
4、质保期满以后，中标供应商应按同类货物的优惠价格提供保修服务。
七、其他要求
（一）特别说明：
1、供应商根据按照招标文件提供的技术条款偏离表格式对技术指标逐条进行应答，如果以其中某些条款不响应时，应在文件中逐条列出，未列出的视同响应。
2、供应商所投报的货物应能够至少达到以上技术参数要求，同时明确所投货物的型号、规格和外形、尺寸、安装尺寸、重量及一些必须说明的技术参数，以及使用的材料的清单，同时明确生产厂家、型号规格等，并提供详细的技术参数及性能说明书。
3、采购人有权不定期对中标标的物的生产过程等进行查看,如果发现中标供应商存在违反本次采购标的物要求的,采购人有权终止合同履行,相关损失由中标供应商承担。
（二）报价要求
投标总报价一次报定，包括全部产品及其备品、备件和专用工具费用、印刷标志、仓储费、税费及包装、运至最终目的地的运输、保险、检测验收、卸载、安装、调试、维修、技术支持与培训、售后服务与维保及相关劳务支出等工作所发生的全部费用以及供应商企业利润、税金和政策性文件规定及合同包含的所有风险、责任等各项应有费用。
（三）安装、检验与质量保证
1、安装
1.1如有需要安装的货物，中标供应商必须派技术人员到现场安装，并检查安装质量。
1.2中标供应商应负责现场安装人员的安全管理并提供安装中全部所需的工具。
2、验收依据
2.1招标文件、中标供应商的投标文件、双方签订的合同文件及其附件。
2.2中国政府颁布的相关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
3、涉及非供应商本厂生产的产品，需在交货时提供原厂对本批次产品的厂方质保文件，如不能提供，采购人将不予验收。
4、如双方对验收结果有分歧，则以第三方权威检验机构的检验结果为准，检验费用由有过失的一方支付。
5、质量保证
5.1中标供应商保证合同货物是全新的，配件为原装的，完全符合国家有关质量标准和合同规定的质量、规格和性能的要求，并有货物“合格证”或“产品质量保证书”，严禁提供假冒伪劣货物，一经发现，采购人有权解除本合同，且因此而产生的一切费用和责任由中标供应商承担。
5.2 履行中标供应商在其投标文件中的服务承诺。
5.3若货物验收时货物质量不能满足要求，采购人有权要求更换，同时有权提出索赔，所产生的一切费用（含所有检验费用）由中标供应商承担。
[bookmark: _GoBack]注：上述技术要求中如出现具体产品的品牌、型号、参数等，仅供供应商更好地理解采购人对设备的需求，不能理解为唯一指定，只要优或相当于其技术参数及功能要求的，均可视为响应。如有疑问请与采购人联系。
八、付款方式：
1.合同签订且采购人收到供应商开具的发票后10个工作日内，支付供应商合同款的30%；
2.全部物资生产完成，供应商运至采购人指定的仓储地点，并经采购人验收合格后，在供应商向采购人提供正规发票后20日内，采购人支付供应商合同款剩余尾款。
因财政付款安排导致付款时间调整或延误的，不视为采购人违约。

